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地权关系及制度思想在近代的转型

王昉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上海，200433）

内容摘要：本文在总结了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地权关系及制度思想在近代转型过程中呈现的变化和特征的基础上，应用托马斯和诺斯以及速水和拉坦的分析框架，指出人口压力在近代土地制度变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进一步地，提出农业技术层面进步缓慢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受阻是影响农村土地制度效率的发挥以及进一步变革的内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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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在对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土地产权关系和相应的制度思想在近代的所发生的变化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近代社会农村地权关系对传统中国社会土地制度思想的承继以及在转型过程中呈现出的和传统社会所不同的特征，进一步地，揭示导致转型的内生动力机制。地权关系的制度思想的转型主要表现在政府政策主导思想的变化以及民间习惯的演变两个方面，这是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同时，本文并不打算过多讨论中国近代外生环境对于经济转型的影响，而是将着重从人口、技术与制度变迁的关系的角度展开对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的探讨。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研究的时间段为17世纪至20世纪初期，这一时期是中国由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转化的重要积累时期和转型的初期。

一、现有研究的基本情况

中国近代的土地问题具有其重要性和特殊性，从某种角度来说，整个中国近代发展史就是一部探索如何建立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农村土地产权关系的历史。自20世纪20、30年代起，即有一批中外学者致力于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各个角度深入研究近代的农村土地问题，土地产权关系构成其中重要的研究内容。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对中国近代农村地权关系的研究重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近代地权分配状况的实证研究；2、租佃制度在近代的变化和发展；3、地权关系的转移及土地的流转；4、对近代土地制度变革和土地政策的总结；5、某一特定区域地权关系的变化和特征。既有的研究既反映出对近代土地问题研究已经达到的深层次性，同时也为本文的讨论提供了一定的空间。首先，现有研究集中于经济史的角度，大多数进行了“是什么的”实证分析，而从经济思想发展和演变着手的讨论相对薄弱；其次，现有研究对于政策变化的描述是细致的，但缺乏对其后动因的揭示；再次，现有的研究同样欠缺从地权关系和制度思想互动关系方面的探究。
二、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地权关系及制度思想在近代的转型

1、研究起点的变化

传统中国社会土地产权结构的总体特征是国家始终掌握土地的终极所有权，整个中国古代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关系的演变都是在这一前提的约束下进行的。因此，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土地的私人所有，但由于最终控制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一直掌握在国家手里，因此，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地权关系主要是国家对于土地的最终所有权和农民对于土地的实际使用权之间的关系。从土地制度思想在古代中国的演变来看，呈现出国家所有权逐渐弱化和私人所有权不断强化的变化过程，国家从对土地所有权进行严格制约逐步发展为放松掌控，直至向私人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提供保护。同时也越来越重视和强调土地使用权的长期化。这种情况在中国近代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与传统中国社会基本处于封闭的稳定状态显著不同的是，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不断走向开放的社会，整个社会的动荡和转型对土地制度造成的冲击是中央政府对于全国土地不再存有强有力的控制，土地所有权的私有在正式制度上取代了国家所有。传统中国社会土地产权结构的框架前提发生了改变，这是中国近代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关系研究的逻辑起点。因此，对近代地权关系的研究将从对土地所有权本身的变动展开。土地所有权的私人所有者包括地主和自耕农，但自耕农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是合一的，因此，近代社会地权关系的考察将集中于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与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之间的关系。

2、近代社会农村地权关系及制度思想的演变特征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基本上是在近乎封闭的条件下发展的，土地产权关系的确立、界定和变化都是一个内生的过程，人地关系的相对变化是影响地权关系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到了近代，中国社会的结构和性质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最根本的特征是自然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由一种依靠习俗或指令来分配资源的经济转变为一种依靠市场配置资源的自由市场经济。由此传统的土地产权关系开始转型，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
（1）国家对土地所有权的放弃

近代国家逐步失去了对土地所有权的掌握，地权关系更多体现在私人和私人之间。辛亥革命不但在政治上结束了封建帝制的统治，也在经济上打破了原有的土地占有情况，许多官田、公田、旗地等都通过买卖的形式迅速民田化，荒地和牧场也被大规模的开垦，国有土地逐渐趋于私有化，国家对于土地所有权的掌握程度日渐松弛。明朝末年已经开始出现了官田和公田私有化的趋势，万历年间官公田占全部土地的50%，而到了抗日战争之前（1933年），比重已经降至6.7%（见表1）。

表1                      官公田私有化的趋向

	时 期
	总计
	官公田
	私有地

	
	
	合计
	屯田
	各种官田
	庙田及其他公田
	

	明朝万历年间（16世纪末）
	100
	50
	9.2
	27.2
	13.6
	50

	清朝光绪年间（1887年）
	100
	18.8
	7.8
	11
	
	81.2

	民国时期（1929-1933年）
	100
	6.7
	2.3
	1
	3.4
	93.3


资料来源：金德群：《民国时期农村土地问题》，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第29页。
从政府的政策能够明显看出国家逐渐放弃土地所有权的特征。光绪年间，奉天省除了必须的放牧地及不可耕种的土地之外，全都“允许民人永占为业”，吉林省官田几乎“全部落到移民之手”
，黑龙江省也设立垦务总局，全部土地放垦，“自1905-1929年，24年的时间，黑龙江省的95%的土地皆归私人所有。”
在西北地区，也专门设立了丈放蒙地的垦务机构——丰宁押荒局。实际上到19世纪末，“满洲人可以自由地招土地卖给汉人，土地出卖以后，就变成一般民田”。1902年，清政府正式取消了蒙古旗地买卖的禁令，1907年，政府度支部正式批准旗地自由买卖。

从政策演变的过程来看，近代社会所呈现的状态是逐渐将已经分离的使用权进一步推向了相对独立的位置，土地所有权对使用权渐渐丧失了的完全控制，土地使用权的获得和使用权的具体内容、实施范围、经营方式以及使用权的流转不再受到严格的限制和约束，国家开始试图从制度上和法律上对土地使用权长期化独立化的既定事实予以确认和保护。土地使用权逐渐摆脱土地使用权的附属地位日趋独立，国民意识中渐渐弱化土地所有权的归属性转而重视土地使用权的长期性。清末民初，由政府颁布土地所有权凭证，包括由政府颁发的土地执照以及地权转移过程中形成的官私契约文书，不仅是政府承认私人土地所有权的显著标志，同时反映出政府对于私人土地所有权的保护。清代回赎旗地和民国时清理出的旗产，以及清代没收的犯罪官员地产和民国时没收的失势军阀的地产，均由官方出售给私人，并发给土地证书。清朝某些地方政府清丈土地，民国时期对不动产进行登记，土地所有者都获得政府颁发的地照。农民开垦的无主荒地在垦熟之后，向政府报垦升科、缴纳田赋后便得到政府发给的土地执照。，清初为恢复农业生产，各地招民开荒。国有荒地放垦时，政府给承垦农户颁发执照。此外，土地买卖契约中，红契、典契、草契等均有政府统一印制的格式，也体现出国家对于私人土地所有权的尊重和保护的制度思想。
（2）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思想的深化

有效的产权制度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权利束都集中于同一主体，而是恰恰相反，成功的制度安排往往表现为权利的适当分解。从中国土地制度思想的演进历史来看，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从封建社会一开始便已存在，分封制度下的“两权分离”是为了解决管理幅度的问题，是从满足降低交易成本和有效管理国土两方面相结合的需求出发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前提下，“如果假设外部的非市场约束足够小，那么，只要使用权期限足够长，使用者从土地产品中得到的份额足够大，两权分离在一般情形下，就可能不会妨碍使用者的生产动机和生产决策，也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制度障碍。”
基于这样的要求，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不单纯表现为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是不同的主体，同时还意味着两层基本的含义：一是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边界都应该是清楚的，所有者不能干预使用者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二是所有权与使用权应该是相对稳定的，在契约规定的范围内，所有者不能随意通过中止或修改契约等方式，做出有利于所有者的安排。

从近代中国社会来看，人地关系的紧张、租佃制盛行的条件下，为了对土地进行有效的经营和利用，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成为内生的制度。租佃制度在近代成为主要的农地经营方式，在自然环境较好的地区更为流行。根据曹幸穗的研究，在苏南的5县11村中，69.3%的土地为租入地。
尽管近代社会开放的条件下，工商业的发展使得许多农户得以积累足够的财富转移到市镇或大城市，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制约以及工商业的发育程度，他们投资方向仍然是农村土地，这部分人成为不在地主，自然会选择租佃的经营方式。近代两权分离的重要的制度特征是土地所有权对使用权的制约关系相对放松，货币地租的流行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一田两主”和永佃制度都体现了这一制度思想，反映出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思想的深化。

（3）土地所有权的分割思想

永佃制是中国近代重要的土地经营制度。永佃制度在长江以南地区所占比例较高，根据1936年国民政府实业部和土地委员会调查，江苏、浙江、安徽永佃权土地平均占佃入土地总数的38%。
永佃制的基本特征是：佃农在不拖欠地租的条件下有权“不限年月”“永远耕种”，地租率相对稳定，农民获得相对独立的、长期的土地使用权。永佃制度的核心思想是土地使用权的长期化，永佃制下租佃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由短期变为长期，耕作技术的进步和土地产出率的提高有了制度保证。永佃制度一般不允许佃耕的土地自由转让，但私下进行转让的现象日益严重，随着这种“私相授受”的情况越来越多，地主的态度被迫从不承认到默认再到公开接受。“一旦永佃权的自由转让成为一种‘乡规’、‘俗例’，就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这时，佃农就从拥有对土地的永久使用权上升为拥有土地的部分所有权，原来田主的土地所有权便分割为田底权和田面权”
，从而产生了一田两主的制度。一田两主的制度是永佃制度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土地所有权在深化中出现层次的分别，田面权和田底权相并列，成为永久性的独立物权。“江南的一田两主关系，在一分为二的土地上的两个所有权中，含有可以自由处分各自标的物的权能。”
同时法律上对于这种制度的形成也予以承认。如“赣郡诸邑，多有田骨田皮之号，田骨属掌田者，曰大买，田皮属耕者，曰小买。名号俨然齐驱”。
“一田两主”的情况下，由于土地权利的分割，使得田面权和田底权的所有者之间的联系更为松散。发展到后来佃农的权利并不仅仅局限于永久使用土地，而是扩展至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权。一田两主（包括一田三主）制度，体现出所有权分割的思想，意味着土地所有权主体不仅可以是单一的，而且可以是多元的。双重所有权是欧洲中世纪一种基本的土地所有权形态。封建领主将自己的土地交给农民耕种，日耳曼法中认为领主对土地拥有上级所有权，农民则享有对土地的下级所有权。
但是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双重的财产权利，或者说是二元的产权制度。虽然这样的情况使得明确原来的土地所有者以及实际上的承租人、次承租人以及耕种者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这种多方共同拥有产权的制度使农业在中国的许多地区飞速发展，尤其是在南部，同时也为贫困户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获得土地产权，在村庄里就有了立足之地。
从实际情况来看，所有权分割状态下形成的地权关系是：地主拥有部分土地所有权，这种所有权是由地租来实现的，地租率由地主和佃主共同决定；佃主拥有部分所有权，这部分所有权决定了使用权的让渡和转移，佃主和佃农之间签订租率；佃农拥有土地使用权。在有的情况下是由于佃农获得了可以转让的永佃权从而上升为拥有部分的土地所有权，此时的地权结构为佃农同时拥有部分所有权和使用权。
3、法律制度对土地产权关系的影响

从法的创立形式而言，包括由特定国家机构制定、颁布和强制实施的成文法以及被国家认可的习惯法，成文法和习惯法在土地产权关系的调整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都是制度思想的重要表现形式。
（1）成文法中对于土地所有权的保护

20世纪初期清政府的修律活动中，土地作为自然资源的一种，已被从西方引进的法律界定为“物”，成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受到民事经济法律规范的调整。《大清民律草案》深受日本、德国民法典影响，其中关于物权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确定土地所有权范围，调整保护土地所有权关系。《大清民律草案》的《物权》编第二章《所有权》第九百八十三条规定了所有权的内容：“所有人于法令之限制内得自由使用、收益、处分其所有物。”第九百八十四条规定，所有权具有自权性，所有人行使“自由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利时，“于其所有物得排除他人之干涉”。第九百八十六条规定，所有权具有恒久性：“所有人对于以不法保留所有物之占有者或侵夺所有物者，得回复之，不以时间为条件。”这些法律规定阐明了所有权的自权性和恒久性，土地所有权人自然享有所有权所带来的权利。《不动产所有权》具体规定了土地所有权的内容，对“取得不动产所有权之特则”、“土地所有权之内容及其限制”，明确土地疆界等与土地所有权相关的具体问题做出了规定。同时在第三章《地上权》，以保护地上权的形式，也对土地所有权给予法律保护。

（2）土地流转中习惯法制约的放松

清代和民国的立法允许私有土地继承、转让和自由买卖。传统中国社会的土地流转中存在亲邻优先的习惯法，亲邻优先习惯法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土地使用权的正常流转。清雍正年间，国家开始逐渐限制土地优先购买权，到雍正八年(1730)，清政府正式禁止滥用优先购买权拆散已成交土地，规定对已绝卖的土地，如有人仍“执产动归原先尽亲邻之说，借端措勒希图短价者，俱照不应重律治罪”。
在“优先购买权”流行的时期，土地买卖契约上通常要写明已尽过本族地邻，俱无异议等字眼，而从近代华北保存下来的地契以及通行的契约格式中很少有这类文字，通常只笼统的写上“若有争议，概由卖主承担”，有些地契
上连这类文字都没有，说明“优先购买权”在土地流转中制约作用已逐渐放松。尽管不过出卖田房时先问本族和邻居在有些地方直至民国时期还依然存在，但是仅仅是作为一种风俗习惯，卖主可以遵从，也可以不从，并不会阻碍实际的地权转移。亲邻优先习惯法的逐渐消失反映出非经济因素在土地所有权的流转中的影响和干预因素越来越少，从而私人土地所有权的独立性越来越强的思想变化。
三、近代地权关系转型的动力机制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资源、技术、制度的安排构成了一个联动的体系，经济的增长实际上在既定的资源约束条件下由技术与产权制度的互动来实现的，技术革新决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而产权制度的保护决定了经济增长的实际速度。传统中国社会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是沿着人口增长—劳动力对土地相对价格变动——对提高土地产出率的耕作技术创新的需求——对土地产权制度安排进行调整的需求——国家保护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需求的路径演变的。
人口数量的增加和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是促使地权关系及制度安排变迁的动力。近代地权关系的演变过程是否也遵循上述的演进机制，是以下要讨论的内容。

1、要素相对比例的变化

按照托马斯和诺斯以及速水和拉坦的理论，经济制度受到制度参数，特别是要素丰度的左右，即制度需求变化最重要的根源是要素的相对丰裕度在长期内的变化。如果一种特定要素的供给不是稀缺的，它的价格将是零并且该要素的敞开使用将是有效的；当要素变得稀缺时，它的价格变为正，这就存在进行所有权安排的需要，相对丰度越低的要素越有可能实现个人化。因此，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从而引发了对更合理配置稀缺要素的技术类型的需求，而技术的普及和推广又需要产权的保护，从而产生了对某种产权结构的需求，当这种产权结构能够保护合理配置稀缺要素的技术的普及推广时，产权、技术、要素禀赋结构之间的协调发展就能促进经济增长。
人地关系紧张一直是传统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这种情况在清代变得更加严重，清代人口增长的速率大幅度提高，人口总量 1700年前后的约15，000万增加到1779年的27，500万，1794人口增至31，300万，1个世纪间不止翻了一番。1850年人口达到43，000万。其中1779—1850年人口共增加的56.3%，年均增长率为6.3%。
不论明代的人口基数以及清代人口增长的确切速度究竟是多少，清初（17世纪中期至17世纪末，1650—1700）人口的估计1亿—1.5亿之间（高王凌，1994；葛剑雄、曹树基，1995）。学术界对于具体数字的争论并不会影响我们得出一个总体的印象：清代前中期的确存在着过于庞大的人口，说人口过剩也不是危言耸听（袁祖亮、延胜，1996）。从人口密度的指标来看，清中叶中国的人口密度1787年为31.29人／平方公里、1812年为38.25人／平方公里、1830年为39.64人／平方公里、1850年为45.45人／平方公里。（赵文林、谢淑君，1988）中国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密度，在1850年分别为120人／平方公里和263人／平方公里。
从人口和土地的相对变化来看，梁方仲的估计是：1753年，口数为102，750，000人，田地数为708，114，288亩，人均占有土地为6.89亩，而到了1887年，人口数激增为377，636，000人，田地数为911，976，606亩，人均土地下降为2.14亩。
根据赵冈和陈钟毅的研究，清中叶的人均占有耕地面积，1776年为3.30市亩，1800年为3.19 市亩，1848年为2.70市亩。
吴慧则认为清中叶的人均耕地面积仅为2市亩左右。
而据《清实录》和《大清会典》的统计计算，1753年全国人均占有耕地约为4亩，以后历年递减，1766 年为3.75亩，1784年为2.66亩，1812年为2.36亩，1822年为2.03亩，1851年仅为1.75亩。（见表2）
表2  清代中叶的人均耕地面积
	年份
	耕地面积（顷）
	人均耕地面积（亩）

	1753
	7352218
	4.00

	1766
	7807290
	3.75

	1784
	7605694
	2.66

	1812
	7889256
	2.36

	1822
	7562102
	2.03

	1851
	7562857
	1.75


资料来源：孙毓堂、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的记录》,《清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第117—120页。

根据局部地区的土地价格样本，清代人口增幅较快的时期土地的价格一直呈现上升的趋势。例如晋中南地区乾隆至道光年间地价持续上涨，道光年间达到高峰（王倩，2006）。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也反映出清代前中期土地价格上升的客观事实（方行，1993；黄志繁，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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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清代至民国晋中南地区土地价格变动示意图

资料来源：王倩：《清代至民国时期晋中南地区土地价格的变化趋势及其原因分析》，《华北水利电力学院学报》（社科版），2006第1期。

以上史实表明，中国的人口在清代前中期出现了快速的增长，由此原本进展的人地关系进一步恶化，推动土地的相对价格上升，土地作为相对丰度较低的要素，具有内在实现所有权私有化的要求和动力，这与传统中国社会地权制度机制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土地所有权私有化，是对清代中后期土地分配状况的持续恶化的制度回应。
2、技术及其承载力

在维持高水平的人口数量的同时并且实现经济的增长需要来自于制度和技术两方面的支撑，在技术没有发生重大进步的前提下，土地制度对于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至关重要，而当人口增加到资源十分紧张，无法承载的时候，必然会爆发周期性的政治危机，进而通过对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关系的调整来获得农业社会的经济发展。对传统中国社会人口数量的变化过程与土地制度的演变路径相对照进行观察，不难发现，每一次人口急剧增长的高峰时期，必然发生过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关系的重大变化。对清代农业技术的发展状况的考察也同样证明了这一规律。

传统中国社会的农业经营方式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的耕作，家庭成员利用在长期生产实践中通过经验积累形成并代代相传的传统农业技术从事农业生产，由此形成传统社会精耕细作的耕作技术发展路径。如果粗线条地来考察传统中国社会的农业技术的话，无论是生产工具还是耕作方法，其进步的程度远非想象中巨大。战国时代我国已有牛耕、铁犁等铁制工具，此后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到唐代陆龟蒙的《耒耜经》为止，各式农具都已具备，以后的农学著作如王祯之《农书》(1313)、徐光启之《农政全书》（1628年）、鄂尔泰之《授时通考》（1742年）并没有在《耒耜经》的基础上有很大的进步。书中所记各类农具清单几乎一致，既无增加，亦无改进。就耕作方法而言，从战国到唐代也并未有飞跃式的发展。系统完整的作物栽培学已在战国时代自成体系，农业经营已从粗放式变为劳动力密集型的精耕细作，集约化已达到较高水平。此后，耕作技术并未有大的改进，偶有点滴改良，也不足以影响全局。生产的增长，基本上是通过高资本、多劳力投入来获得。明清时期农业生产技术基本上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完善，尽管耕作制度进一步多样化、复杂化，但未出现技术上的飞跃。以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指标即化肥来看，中国在20世纪初年才开始使用化肥，1904—1924年这段时期，化肥开始进口，但数量极为有限，基本处于一种宣传示范阶段。

速水—拉坦的诱致性技术—制度创新假说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将受要素价格变化的影响和诱导，而致力于寻求那些能够替代日益稀缺的生产要素的技术选择。技术供给者根据市场价格对农民的需求做出反应，从而引发技术的变革。传统中国社会是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的维持机制，而近代化的过程中则出现了商品性的农业品需求，尽管近代中国发生了重要的变革，但是市场经济远未成为在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加之由多子继承、土地分散导致的土地分散化的经营，中国在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并没有促发农业生产技术的变革。因此在基本维持不变的技术水平下，能产生最大经济效益的最佳状态似乎是在乾隆十五年至四十年（1750—1775）间。
到18世纪的最后25年间，人口的持续增长已经远远超过了适度的规模，人口压力已经非常严重。正如哈巴库克所说“一个仍在增长的人口紧紧逼迫着经济资源，而大部分人口已经接近最低的生存线时，这个社会就会变得特别脆弱。” 
 

3、工业化、城市化与土地制度的变革

近代化实际上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也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土地和人口的矛盾是一个国家在近代化道路上必然会面对的问题，关键在于在国内开辟一个具有生产能力和发展潜力的工业部门，将劳动力从传统的、自给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这一转移过程的前提条件是工业部门有一定的发展并且足够容纳劳动力的转移。但在中国近代转型的过程中，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多数会选择投资于土地而非工业，工业部门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条件并不能得到充分满足。关于中国在近代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工业的问题，伊懋可提出了“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他认为，中国农业已经达到了一个高效率的均衡；在此均衡下，任何剩余都会被人口的增长所吞噬，强调了社会整体的人口压力对于投资的限制。黄宗智则强调了社会制度对技术进步的约束。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化肥的使用以及劳动力的安排在近代中国社会制度下都受到阻碍。

传统中国社会中城市与农村都维系于自然经济，城市和农村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但近代城市的发展呈现出和欧洲不同的路径，中国城市一开始是作为政治和军事的集中地，而不是具有独立的经济意义，城市的商品化迅速发展，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村仍然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尽管城市向周围农村有所渗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但是由于城市工业化并没有顺利地进行，城市化的过程也不可能是顺畅，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机制和容纳机制都无法实现。从农民的流动来看，城市化的进程并不迅速，迁移他地的现象却十分突出。

从城市化水平的表现来看，中国城市化的水平在19世纪中期以前略低于美国， 但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9世纪中后期美国迅速工业化，中美拉开了距离，到本世纪中期，中国城市化水平不仅远远低于美国，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见表3）
表3　中国、美国及世界城市化水平比较

	
	
	1834年
	1893年
	1949年

	中国
	城镇人口（万人）
	2072
	2351
	5765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之比（%）　
	5.1%　
	6.0%
	10.6%

	美国
	城镇人口
	184.5
	2501.8
	8892.7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之比
	8.5%　

（1840年）
	32.0%

（1900年）
	59%

（1950年）

	世界平均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3%　

(1800年)
	13.6%

（1900年）
	28.8%



资料来源：王思明：《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变化——中美农业发展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

关于农业社会如何向工业社会转变以及转变的动因问题，近二三十年来的研究表明，工业革命与农业革命存在着依赖关系。中国在近代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像西欧那样在人口的压力下形成了原工业化（Proto-Industriaization）的阶段。西欧在工业革命之前通过农村产业结构的改善，促使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提高，释放出大量的人口，同时乡村工业吸纳了大量的农业人口，达到传统社会的转型。但中国近代转型过程中尽管面临着人口的压力，但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受到了阻碍，传统社会的改造无法完成，由此土地制度的变革也没有彻底完成。

四、简要的总结

本文在总结了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地权关系及制度思想在近代转型过程中呈现的变化和特征的基础上，借用了托马斯和诺斯以及速水和拉坦的分析框架，指出人口压力在近代土地制度变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看到，近代土地制度演变中官田私有化的趋势、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进一步分离、成文法和习惯法对于土地流转制约的放松等都反映出对国家保护土地产权制度安排需求的满足，是人口压力下土地制度变迁的正常路径，是地权关系在近代发生变化的重要动力。但是在制度和技术互动的层面，由于近代农业技术的进步并没有满足农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制度—技术的创新假说无法变为现实。因此，尽管土地制度的变迁是朝着正确的方向，但由于农业技术方面的原因，制度和技术的互动无法实现，因此制度的绩效也无法完全释放。总体来说，近代农村地权关系的构建仍然服从于如何解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一矛盾，但是，和古代不同的是，近代中国的土地制度安排还面临着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工业投资体系的缺乏使得中国近代没有完成工业化，影响到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进一步地恶化了农村地权的分配关系。综合上述因素，
土地制度进一步变革受到阻碍、土地制度的不稳定以及出现乡村危机或许由此能够得到一定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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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近代的外生环境对于土地制度影响非常大，最为重要的是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但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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